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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政复〔2006〕21号

省政府关于同意312国道沪宁段

调整收费站点的批复

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：

你公司《关于增加312国道沪宁段扩建工程补助资金及相关问题的请示》（苏交控投〔2005〕152号）悉。经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将戴家门收费站蒋乔两个单向收费点调整为一点双向收费。

二、同意保留西林、堰桥收费点，收费年限与312国道其他收费站点保持一致。

二○○六年二月二十五日
主题词：交通  公路  收费  批复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经贸委、财政厅、交通厅、物价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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